
申請書 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     局 (請填入開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) 

 

主旨：檢送臺南市   區    段    地號等  筆土地

開發或利用之申請文件及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，請貴單位

受理後，將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函轉水利局審核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申請開發目的事業項目為： 

□農路/□農業資材室/□農業整坡/□蓄水池/□農業生產設施  

□林業經營設施/□畜牧設施/□堆積土石/□農舍/□住宅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。 

二、 因位處公告之山坡地範圍，請貴單位受理本案開發利用

申請後，依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 7條程序，將

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函轉主管機關(水利局)審核。  

 

申請人： 

電話： 

地址： 

 

聯絡人： 

電話： 

地址：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申請書 01 


